


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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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流程及核發

苗栗縣身心障礙身分英文證明

身心障礙證明換證作業

全民健保保費補助

社會保險保費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身心障礙者消耗性用品補助

身心障礙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

身心障礙者建構自有住宅貸款利息補助

身心障礙者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助

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

所得稅特別扣除額

居家照顧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

社區居住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

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整合服務

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服務

身心障礙者視障生活重建服務

苗栗縣肢體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

溝通無障礙手語翻譯、聽打、視訊服務

身心障礙者購買或承租公有公共場所商店攤販低利貸款或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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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流程及核發

苗栗縣身心障礙身分英文證明

身心障礙證明換證作業

全民健保保費補助

社會保險保費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身心障礙者消耗性用品補助

身心障礙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

身心障礙者建構自有住宅貸款利息補助

身心障礙者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助

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

所得稅特別扣除額

居家照顧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

社區居住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

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整合服務

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服務

身心障礙者視障生活重建服務

苗栗縣肢體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

溝通無障礙手語翻譯、聽打、視訊服務

04-06

07

08

09

09

09-10

10-11

11-13

13-16

16-18

18-19

20

21-22

22-23

23

24-26

27-29

29-30

30-31

32

33

34

35

35

36

36-37

37

37-38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監護(輔助)宣告及關懷訪視服務

小型復康巴士交通接送服務

大型復康巴士交通接送服務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

愛陪卡、敬老愛心卡

搭乘大眾捷運半價優待

搭乘交通工具半價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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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通報中心

關懷照顧服務1.主動關懷服務創新方案 2.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心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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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輔導

創業輔導服務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

職業輔導評量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職務再設計

參加國家考試補習補助

公益彩券經銷商

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

私立國民中小學就學費用減免

學前身心障礙幼兒教育補助

公立國民中小學代收代辦費減免

教育輔助器材

教育代金

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

課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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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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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流程及核發

苗栗縣身心障礙身分英文證明

身心障礙證明換證作業

全民健保保費補助

社會保險保費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身心障礙者消耗性用品補助

身心障礙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

身心障礙者建構自有住宅貸款利息補助

身心障礙者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助

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

所得稅特別扣除額

居家照顧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

社區居住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

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整合服務

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服務

身心障礙者視障生活重建服務

苗栗縣肢體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

溝通無障礙手語翻譯、聽打、視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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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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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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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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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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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7

58

58-59

59

60

61

61

49-52

53

54-56

編 號 頁 次項　　　　　目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一 覽 表 目 錄

柒 57-61綜合服務

03



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證明

申 請 及 核 發

本 縣 任 一

鄉鎮市公所

民 政 課 或

社 會 課

鑑定請洽:

衛生局

醫政科

558302

黃小姐

證明核發

請洽: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0

葉先生

559649

徐小姐

需求評估

請洽: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077

劉小姐

559939

邱小姐

559976

李先生

559076

邱小姐

申　請　人

領取身心障礙證明

申請表及鑑定表

方式2

鑑定機構

進行醫療鑑定及需求評估

鑑定醫師

鑑定人員

鑑定醫師

鑑定人員

需求評估人員

辦理需求評估

鑑定機構進行醫療鑑定

衛生局醫政科

審核鑑定資料

一般流程申請者社會處另行通知

由評估人員辦理需求評估

社會處進行專業

團隊審查會

社會處核發

身心障礙者證明

任一所在地公所：任一所在地公所：

併同辦理流程併同辦理流程

方式1

一般流程一般流程

+
+

+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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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應備文件：

身心障礙證明

申 請 及 核 發

本 縣 任 一

鄉鎮市公所

民 政 課 或

社 會 課

鑑定請洽:

衛生局

醫政科

558302

黃小姐

證明核發

請洽: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0

葉先生

559649

徐小姐

需求評估

請洽: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077

劉小姐

559939

邱小姐

559976

李先生

559076

邱小姐

1.

2.

3.

4.

5.

＊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1份。

最近3個月內1吋半身照片3張。

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及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各1

份。

重新鑑定者需繳回原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受委託申請者需檢附受委託人之個人身分證明

文件及印章(或簽名)。

註：因障礙情況有改變，自行申請重新鑑定者

　　，應另檢具近3個月內身心障礙相關診斷

　　證明。

洽辦單位：

併同辦理醫院及時段：

1.

2.

3.

星期二下午02:00 苗栗醫院

電話：(037)261920。

星期四上午09:00 大千醫院(預約制)

電話：(037)357125。

星期五下午02:00 為恭醫院(預約制)

電話：(037)676811。

本縣任一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民政課或社會課。

辦理方式：

1.

2.

3.

親自辦理。

郵寄辦理。

線上申請(htt p s : / / d p w s . s f a a . g o v . t w / )主

題專區/身心障礙鑑定線上申請。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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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證明

申 請 及 核 發

本 縣 任 一

鄉鎮市公所

民 政 課 或

社 會 課

鑑定請洽:

衛生局

醫政科

558302

黃小姐

證明核發

請洽: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0

葉先生

559649

徐小姐

需求評估

請洽: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077

劉小姐

559939

邱小姐

559976

李先生

559076

邱小姐

新制(8類)與舊制(1 6類)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

應表：

新制身心障礙類別
舊制身心障礙類別代碼

類　　別代碼

04

06

09

10

11

12

14

01

02

03

07

07

07

07

07

07

07

07

07

07

05

04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智能障礙者

植物人

失智症者

自閉症者

慢性精神病患者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

視覺障礙者

聽覺機能障礙者

平衡機能障礙者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心臟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造血機能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呼吸器官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吞嚥機能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胰臟功能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胃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腸道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肝臟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腎臟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膀胱

肢體障礙者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顏面損傷者

多重障礙者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

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

(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常、先天缺陷)

神經系統構

造及精神、

心 智 功 能

第一類

眼、耳及相關

構 造 與 感 官

功 能 及 疼 痛

第二類

循環、造血、

免疫與呼吸系統

構造及其功能

第四類

消 化 、 新 陳

代謝與內分泌

系統相關構造

及 其 功 能

第五類

神經、肌肉、

骨骼之移動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第七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

構造及其功能

第三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

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第六類

皮 膚 與 相 關

構造及其功能

第八類

依身心障礙者狀況

對 應 第 一 至 八 類

備註：

08

13

15

16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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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苗 栗 縣

身 心 障 礙

身分英文證明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或 　

社 會 處

身障服務科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0

葉先生

559649

徐小姐

設籍於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且持有本縣核(換、

補)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

申請人於填寫申請表後，檢附前點應附文件送交申

請單位辦理。

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身心障礙服務台(360苗栗市府前

路1號1樓)。

申請資格：

應備文件：

1.

2.

3.

4.

申請表。

身心障礙證明、國民身分證(1 4歲以下，請用

戶口名簿影本)各1份。

身心障礙者之護照影本1份。

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應檢附委託書、被委託

人之國民身分證及印章。

申請流程：

受理單位：

1.

2.

社會處查證相關資料無誤後，開立「苗栗縣身

心障礙身分英文證明」。

注意事項：

(1)

(2)

(3)

身心障礙者之戶籍應設於本縣，且「身心

障礙證明登載之地址，應與國民身分證登

載地址相同」。

身心障礙者之英文姓名應與護照上之記載

相同。

英文證明內之記事，僅提供障礙類別、等

級之英譯，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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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證明

換 證 作 業

本 縣 任 一

鄉鎮市公所

民 政 課 或

社會課申請

證明核發

請洽: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0

葉先生

559649

徐小姐

證明核發

請洽:

社團法人

苗栗縣

視覺障礙者

福利協進會

264572

268850

279631

傳真

279630

應備文件：

1.

2.

3.

4.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1份。

最近3個月內3張1吋照片。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1份。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1份。

申請流程：

1.

2.

本府社會處將排定換證時間，以郵寄方式通知

換證，請務必於接獲通知後1個月內至(鄉、鎮

、市)公所完成換證申請，以利加速發證作業。

辦理方式:

(1)親自辦理換證

(2)郵寄辦理：請寄至轄區內鄉鎮市公所。

A.請攜帶應備文件於指定日期前至本縣任

一鄉鎮市公所社會(民政)課填寫身心障

礙證明申請表及勾選福利服務需求。

B.

C.

D.

公所收件建檔後，將身心障礙證明申請

表及應備文件，轉送本府製作身心障礙

證明。

本府身心障礙證明製作完成後送至身障

者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

由公所通知領取身心障礙證明。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無須重新鑑定)之身心障礙者，

需至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辦理換證作業。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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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由縣府於每月5日前將上月份新增或異動資料，

媒體傳送到中央健康保險署，在其所屬投保單位

保險費計算表內，直接依障礙等級減免。

極重度及重度者：全額減免。

中度者：減免1/2。

輕度者：減免1/4。

其程序及減免標準與全民健保相同；但公保者需向

投保單位申請。

設籍本縣領有身障證明且同時符合下列規定者。

全 民 健 保

保 費 補 助
( 免 申 請 )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0 

葉先生

社 會 保 險

保 費 補 助
( 免 申 請 )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0 

葉先生

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費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4

賴先生

333086

楊小姐

559078

謝小姐

服務對象：

1.

2.

3.

4.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未達當年度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2.5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1.5倍。112年度標準為未超

過35,270元。

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存款本金及有價證

券價值合計未超過1人時為新臺幣200萬元，每增

加1人增加新臺幣25萬元。

例：A君申請本補助，若應計人口除A君本人外，尚

有母親、配偶、兒子等3人，則A君申請案之存款本

金及有價證券價值合計不可超過275萬〔200萬+25

萬×3（A君以外之應計人口3人）=275萬〕。

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

計，未超過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一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臺灣省不動產限額二倍。112年度標

準為未超過716萬元（358萬元×2倍=716萬元）。

未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於機構夜間式或全日住宿

式服務。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經 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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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1.

2.

3.

4.

輕度者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3,772元。

中度、重度、極重度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5,065元

低收入戶：輕度者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5,065元；

中度、重度、極重度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8,836元。

惟已領取榮民院外就養金者以最低基本工資推算

補發其差額。

身分證、身心障礙證明、印章、身障者郵局存簿

及其他證明文件。

應備文件：

補助標準：

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費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4

賴先生

333086

楊小姐

559078

謝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身心障礙者

消 耗 性

用 品 補 助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4

賴先生

333086

楊小姐

559078

謝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凡設籍於本縣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民眾，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申請本補助：

服務對象：

1.

2.

3.

符合領取社會救助法第四條或第四條之一、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二條或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二條所定之身心障

礙者。

未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

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為第1類（0 9）植物人或

其他障礙別經身心障礙鑑定醫院或衛生所最近 

3個月內診斷書證明其確實大、小便失禁，而

有使用紙尿片、紙尿褲、看護墊、尿袋或便袋

之必要。

應備文件：

1.申請人、配偶及直系親屬全戶戶籍影本。（已

領取社會救助法第四條或第四條之一、身心障

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二條或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二條所定之身心障礙者

免附）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經 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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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2.

3.

4.

5.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最近3個月內診斷書。（第1次申請經審查符合

資格者，嗣後年度申請免再檢附；但依規或申

請重新鑑定換發身心障礙證明者應再檢附）

符合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未申領者，應填

具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調查表，並查調家

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

其他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者

消 耗 性

用 品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身 心 障 礙

日間照顧及

住宿式照顧

費 用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4

賴先生

333086

楊小姐

559078

謝小姐

每年4月1日至4月30日。申請時間：

補助標準：

1.一般身分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之補助

基準如下：

(1)

(2)

(3)

(4)

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中低收入戶或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之金額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2倍且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    

出者，補助75%。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2倍以上未達 3 

倍且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倍者，補助50%。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3倍以上未達4倍

且 未 達 臺 灣 地 區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2倍者，補助25%。

設籍本縣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且實際

入住於本府簽約機構。

服務對象：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4

賴先生

333086

楊小姐

559078

謝小姐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經 濟 安 全

內　　　　　容

11



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 心 障 礙

日間照顧及

住宿式照顧

費 用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4

賴先生

333086

楊小姐

559078

謝小姐

2. 特殊身分

（含身心障礙者年滿30歲、身心障礙者成年，

其父母之一方年齡在65歲以上、家庭中有2名以

上身心障礙者之一者）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之補助基準如下：

(5)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4倍以上，或臺灣

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2倍以上者，不

予補助。

(1)

(2)

(3)

(4)

(5)

(6)

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中低收入戶或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之金額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2

倍且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者，補助85%。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2倍以上未達3倍

且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1.5

倍者，補助70%。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3倍以上未達4倍

且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2倍

者，補助60%。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4倍以上未達5倍

且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2.5

者，補助50%。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年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經 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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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 心 障 礙

日間照顧及

住宿式照顧

費 用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4

賴先生

333086

楊小姐

559078

謝小姐

(7)

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5倍以上未達6倍且

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3倍者

，補助40%。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在當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6倍以上，或超過

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3.5倍以上

者，不予補助。

身心障礙證明、身分證、申請人及代理人印章、

與本府簽約之機構安置證明、低收入戶證明（中

低收）、其他證明文件等。

◎本府依身心障礙者之障礙類別、等級、經濟狀

　況及其他法定標準，核發補助。 

應備文件：

本補助採「預先申請制」，有輔具補助需求之身

心障礙者，應向本府提出輔具補助申請，經本府

核准後，方得購買輔具，未經本府核准逕自購買

輔具者，不予補助。

申請流程：

身 心 障 礙 者

輔具費用補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苗栗縣北區

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市經國路

四段851號1樓

037-268462 

037-268463

苗栗縣南區

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縣通霄鎮

新 生 路 5 號

037-752642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37

余小姐

559740

羅小姐

559078

謝小姐

372474

彭先生

申請資格：

1.

2.

設籍於本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最近1年居住

國內超過1 8 3日，且達輔具補助基準表補助標

準者。

經政府設置（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評估

人員或依「身心障礙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所

定醫院之專科醫師開立診斷書及相關治療師開

立評估報告需要裝配輔具者。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經 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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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補助標準：

受理單位：

1.

2.

3.

4.

5.

輔具補助項目、補助基準、最高補助金額、最

低使用年限、功能或規格規範、評估規定及其

他補助相關規定等依據衛福部公告之「身心障

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身心障礙者輔具費

用補助基準表」。

購置或承製費用低於前項標準者，依其購置或

承製費用核實補助。

身心障礙者每人每2年依據實際需要最多申請

四項輔具補助為原則，因情形特殊致輔具使用

未達最低使用年限、申請項目已逾規定或未符

補助資格而確有使用輔具之需求者得專案申請

，經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及本府核准後始得

補助，且以回收輔具媒合為優先。

依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

具費用補助辦法取得醫療輔具之補助者，其補

助項目併本規定計算。經其他機關（構）移轉

財產之輔具，該項得不列計補助項次。但其使

用年限內，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所持身心障礙證明屬罕見疾病或其他類，經本

縣輔具中心評估認符合補助標準，得不受輔具

費用補助基準表障礙類別、等級之限制。但仍

須符合該項輔具項目之其他規定。

申請人依核定結果於6個月內購置輔具，並檢

附下列文件送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初審

後，報本府撥款：

身 心 障 礙 者

輔具費用補助

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苗栗縣北區

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市經國路

四段851號1樓

037-268462 

037-268463

苗栗縣南區

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縣通霄鎮

新 生 路 5 號

037-752642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37

余小姐

559740

羅小姐

559078

謝小姐

372474

彭先生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經 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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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1)

(2)

(3)

(4)

(5)

輔具費用核銷申請書及本府核定函影本。

申請人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無郵局帳戶

者得填具無郵局存摺切結書，委由他人郵

局帳戶入帳，委由入帳者須與申請人具有

二等親或同戶籍親屬關係）。

購買憑證-統一發票或收據（出具收據廠

商需為國稅局核定免用統一發票者並加蓋

免用統一發票章）正本。

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或保固切結

書正本、輔具照片。

其他補助基準表所定應備文件及相關切結

書。

身 心 障 礙 者

輔具費用補助

其他規定：

1.申請人對審核結果或經費撥付有異議時，應於收

到核定通知書15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

申請複查，並以1次為限，本府得視需要請申請

人、家屬或相關專業人員提供意見。

6.

7.

8.

前款所送資料未備齊者，本府應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30日內補件，逾期未補正者不予補助。

於核定後6個月內未完成申請撥款者，亦同。

申請人經核定補助並完成購置後死亡，補助款

未及撥付者，得由法定繼承人檢附申請人死亡

相關證明文件，依相關規定請領之。

已先購買輔具再要求補開評估建議書者，本縣

輔具中心得拒絕開立相關證明文件。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苗栗縣北區

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市經國路

四段851號1樓

037-268462 

037-268463

苗栗縣南區

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縣通霄鎮

新 生 路 5 號

037-752642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37

余小姐

559740

羅小姐

559078

謝小姐

372474

彭先生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經 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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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2.

3.

4.

5.

全額補助或實物給付之輔具項目，本府得於申請

人再次申請時辦理回收始予補助；對無使用之需

求者，得回收補助之輔具。

以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

本府應不予補助或停止補助，已補助者應追回

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廠商亦同。

所接受補助之輔具不得出售或變賣，經查屬實追

回已領之補助費用。

申請人應配合本府辦理補助輔具之追蹤輔導。

其他規定：

※冷氣機用電優惠，限因神經系統、皮膚等相關構

造嚴重損傷導致身體排汗或調解體溫的功能喪失

，或領有重大傷病卡之外胚層發育不良症（無汗

症）、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泡泡龍)、魚鱗

服務對象：

居 家

身 心 障 礙 者

使用維生器材

及 必 要

生 活 輔 具

用 電 優 惠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

1.

2.

經醫師診斷須使用下列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

者：

維生器材：

實際已使用之呼吸器、氧氣製造機、血氧監測儀

、化痰機(器）、咳嗽（痰）機、抽痰機及電動

拍痰機等維生儀器、冷氣機、電暖器。

必要生活輔具：

電腦輔具之眼控滑鼠、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

居家用照顧床（電動床）、氣墊床（不含液態凝

膠床墊）等5項生活輔具。

設籍本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居住家中且最近1年

居住國內超過183日、未接受政府全日住宿照顧費

用補助之民眾。
長照中心

照護服務科

558552

沈小姐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37

余小姐

559740

羅小姐

559078

謝小姐

372474

彭先生

身 心 障 礙 者

輔具費用補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苗栗縣北區

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市經國路

四段851號1樓

037-268462 

037-268463

苗栗縣南區

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縣通霄鎮

新 生 路 5 號

037-752642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37

余小姐

559740

羅小姐

559078

謝小姐

372474

彭先生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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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居 家

身 心 障 礙 者

使用維生器材

及 必 要

生 活 輔 具

用 電 優 惠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

癬症者，經醫師診斷須調節室溫方能維持身體功

能者。

電暖器用電優惠，持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

，符合以下任1項：

(1)

(2)

(3)

長期臥床使用維生設備、

腦部或神經病變、肌肉病變、代謝異常引

發之肌肉萎縮、

其他行動不便的神經性病患（如：第六胸

髓以上完全損傷之脊髓損傷病患），因生

理功能損傷或行動不便，並經醫師診斷有

體溫調節失調或環境溫度適應失調，確有

使用電暖器需求者。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申請表。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用電優惠之用戶名及電號證明文件影本（電費

收據）。

申請者居家使用申請用電優惠設備之照片（器材

照片及身心障礙者與使用器材合照各1張）。

維生器材應備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限定3

個月內開立之證明書，並應註明需使用維生器

材名稱；申請項目曾獲內政部居家身心障礙者

維生設備用電補助者或獲縣市政府補助醫療輔

具者免附）。

必要生活輔具應備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或輔

具評估單位開立之輔具評估報告書（限定3個

月內開立之證明書或評估報告書，並應註明需

長照中心

照護服務科

558552

沈小姐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37

余小姐

559740

羅小姐

559078

謝小姐

372474

彭先生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經 濟 安 全

內　　　　　容

17



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7.

使用必要生活輔具名稱；生活輔具來源為縣市

政府補助者免附）。

異動通報：申請人如有異動戶籍地或變更用戶

電號，需自行向戶籍所在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出申請異動用電優惠電表戶名及電號，

未依規定辦理異動，致台灣電力公司給予用電

優惠者，將依法追回已獲電費優惠款項。身心

障礙者死亡應依戶籍法規定辦理除戶登記(事

件發生或確定後3 0日內)，逾期未完成登記，

致台灣電力公司給予用電優惠者，將依法追回

已獲電費優惠款項。

居 家

身 心 障 礙 者

使用維生器材

及 必 要

生 活 輔 具

用 電 優 惠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符合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用電收費者，自

戶籍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申請文

件備齊日起依公告優惠電費計算方式計算收費，

經審核通過提供電價優惠之起始月份，須依據台

灣電力公司開立電費單據時間而定，優惠之電費

直接由下期電費中扣減。

優惠生效時間：

身心障礙者

建 購

自 有 住 宅

貸 款 利 息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服務對象：

1.

2.

3.

年滿20歲以上，且領有本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

明。

在本縣縣境內建購自用住宅，且建購自用住宅

時間，自申請當年度7月1日往前推算未逾3年。

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標準4倍者。

長照中心

照護服務科

558552

沈小姐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37

余小姐

559740

羅小姐

559078

謝小姐

372474

彭先生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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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者

建 購

自 有 住 宅

貸 款 利 息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補助標準：

1.

2.

3.

申請人之銀行貸款在新台幣1 0 0萬元以上者，

每人最高補助金額新台幣10萬元；貸款金額未

逾10 0萬元者，補助金額依照1/ 1 0比率計算，

最低每人補助金額新台幣1萬元。

每人以申請1次為限。

補助後3年內不得辦理自用住宅過戶，違者需

繳回補助款。

應備文件：

1.

2.

3.

4.

5.

申請書。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

金融機構貸款相關證明。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其他規定：

1.

2.

3.

4.

每年8月1日至8月3 1日止備妥以上所列文件向

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並由鄉

（鎮、市）公所辦理初核。

鄉（鎮、市）公所初核審查通過後，於每年9

月10日前轉送本府社會處彙辦。

彙辦之文件應按申請人提出申請日期先後順序

編號。  

補助依申請順序為之，若當年度編列補助金額

用罄，則不予補助。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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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者

購 買

或承租公有

公 共 場 所

商 店 攤 販

低利貸款或

租 金 補 貼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應備文件（擇一申請）

1.申請公有公共場所商店攤販租金補貼：

(1)

(2)

(3)

(4)

(5)

(6)

(7)

身心障礙證明。

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標準2.5倍之證明文件。 

商業登記、攤販許可證或市場攤（舖）位

證明文件。

租賃契約影本。（未滿2年方能申請）

最近一期繳納租金收據（首次申請）。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每半年租金繳款證明書（每年1月及7月底

前繳交）。

苗栗縣身心障礙者

備註：每人每年最高為新台幣24萬元，但不得超

　　　過租金金額80%。

服務對象：

2.申請公有公共場所商店攤販貸款利息補貼：

(1)

(2)

(3)

(4)

(5)

(6)

(7)

(8)

身心障礙證明。

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

生活費標準2.5倍之證明文件。

商業登記、攤販許可證或市場攤（舖）位

證明文件。

商店或攤販所有權證明文件影本。

貸款契約書。（須未滿2年方能申請）

最近一期貸款繳款收據（首次申請）。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全年貸款繳款證明書（每年結束後1個月

內繳交）。

備註：每人每年最高貸款額度新台幣1 6 0萬元，

　　　但不得超過總價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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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1.

2.

◎

1.

年限：依實際貸款年限。

補貼利息計算基準：

依身心障礙者貸款利率，於每年1月1日與國民

住宅貸款優惠利率間之利息差額，並依下列原

則補貼：

承租停車位租金補助之年限及補助計算基準：

年限：依實際承租期間。

苗栗縣身心障礙者及實際居住者。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領有生活補助費者。

為車輛所有人且領有同種車類之有效駕駛執照。

未接受政府同性質貸款或補助。

已貸款購買停車位，或已承租停車位且租賃契約

所定承租期間逾3個月。

1.

2.

3.

4.

服務對象：

身心障礙者

購買停車位

貸 款 利 息

補貼或承租

停車位補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補助標準：

1.

2.

3.

4.

5.

6.

7.

◎

申請書(購買停車位或承租停車位，擇一申請)。

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領有生活補助費者之證

明文件。         

車輛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影本(同一人)。

貸款(買車位者)或租賃契約影本(租車位者)。

停車位所有權證明影本。承租停車位者免附。

最近一期貸款（購買停車位者）或租金繳納證

明（承租停車位者）。

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之年限及補貼利息計

算基準：

(1)

(2)

(3)

低收入戶全額補貼利差額。

中低收入戶補貼利息差額80%。

領有生活補助費者補貼利息差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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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2.

※

補助計算基準：

每月補助金額不得逾新台幣1,000元。承租停車

位保證金、公共管理費等相關費用不需補助。

(1)

(2)

(3)

低收入戶補助以實際每月租金50%為限。

中低收入戶補助以實際每月租金40%為限。

領有生活補助費者以實際每月租金25%為限。

身心障礙者

購買停車位

貸 款 利 息

補貼或承租

停車位補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身心障礙者

房 屋 租 金

補 貼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服務對象：

1.

2.

3.

4.

5.

6.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未達當年度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2.5倍或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

每月消費支出1.5倍者。

現未接受政府相關租金或貸款利息補貼者。

現未獲政府補助住宿式照顧費用者。

現未使用公有房舍或平價住宅者。

租賃房屋在苗栗縣市內。

身心障礙者、配偶及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均無自

有住宅。但現有住宅經本府認定不適合居住者，

不在此限。(110年1月1日實施)

設籍苗栗縣身心障礙者

補助標準：

以實際承租坪數。按月補助每坪新台幣200元，並

以租金總額50%為上限。

1.

2.

※

※

戶內人口2人以下者，每月最高補助6坪。

戶內人口3人以上者，每月最高補助10坪。

以上所定戶內人口之計算，以申請人、申請人

之配偶、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計之

，但配偶未同戶籍者不予列計。

身心障礙者申請房屋租金補貼或購屋貸款利息

補貼，僅能擇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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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者

房 屋 租 金

補 貼

所 得 稅

特別扣除額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7.

8.

申請人、配偶及直系親屬3個月內之全戶戶籍

影本。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租賃有效期間3個月以上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影

本。

身心障礙者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人、配偶及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無自有住

宅證明（財產歸戶證明）。

無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者，需填附社會救

助申請及調查表、全戶所得證明、同意，公所

可代為查調）。

出租人房屋所有權狀影本、建物所有權狀(或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影本、房屋稅籍證明或

當年度房屋稅繳稅證明單（擇一檢附）。

其他證明文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領有

身障者生活補助)。

每年5月份申報所得稅時，得享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額。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中區國稅局

綜合所得稅科

0800000321

3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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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1.

2.

3.

6 5歲以上。但具原住民身分者，為55歲

以上。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50歲以上失智症。

因身心失能，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向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下簡

稱照管中心）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長期照

顧（以下簡稱長照）服務：

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依法令規定提供照顧，不適用本辦法。

照管中心或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申請後，

經評估認符合給付長照服務資格及其失能程

度，核定長照需要等級及長照服務給付額度

。

(1)

(2)

(3)

居 家 照 顧

服務對象：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

照

顧

及

專

業

服

務

一、

電 話 申 請

1 9 6 6

二、

親 洽 苗 栗

照管中心或

頭 份 照 管

中心或通霄

照 管 中 心

申 請

三、

網 路 線 上

申 請

苗栗縣政府

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一、

長期照顧

諮詢專線

1966

二、

苗栗縣政府

長期照護管

理中心線上

申請網址：

https://

longcare.

miaoli.gov.tw/

三、

中心傳真

559484

補助原則、長照需要等級、長照服務給付額度

及部分負擔比率、服務內容及其相關規定：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

法辦理。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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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個人額度之照顧及專業服務：

1.

2.

3.

4.

居家照顧服務：

僅提供服務對象個人服務，不包含其他家

人之服務。

日間照顧服務：

提供白天時的照護，提供餐點、簡易復健

及文康活動，也使老年人在白天有與其他

人接觸的機會，讓子女可以安心的工作，

下班時再接送老人家回家休息。

家庭托顧服務：

家庭托顧機構是一種家庭式的社區長照機

構，家庭托顧服務員以自己的「家」做為

照顧場域，如同保母在自己的家中照顧幼

兒一樣，家托服務員則在自己的家中照顧

失能長輩。家庭托顧服務內容包含身體照

顧、日常生活照顧以及安全性照顧，為維

護照顧品質，每一機構收案不得超過4人，

並將服務時間分為全日與半日，供長輩依

自身需求選擇。

專業服務：

含復能照護、個別化服務計畫、營養照護

、進食與吞嚥照護、困擾行為照護、臥床

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居家環境安全或無

障礙空間規劃、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等照

顧組合。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

照

顧

及

專

業

服

務

居 家 照 顧

一、

電 話 申 請

1 9 6 6

二、

親 洽 苗 栗

照管中心或

頭 份 照 管

中心或通霄

照 管 中 心

申 請

三、

網 路 線 上

申 請

苗栗縣政府

長期照護

管理中心

一、

長期照顧

諮詢專線

1966

二、

苗栗縣政府

長期照護管

理中心線上

申請網址：

https://

longcare.

miaoli.gov.tw/

三、

中心傳真

559484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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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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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

照 顧 服 務

請 詳 參

承 辦 單 位

聯 繫 表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66992

廖小姐

服務對象：

設籍或實際居住於本縣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

心障礙者，需要臨時照顧或短期照顧。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

服務。

以被照顧者名義，僱請外籍看護工者，僱用期間

不得使用；惟依據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

法第九條之一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接受臨

時及短期照顧情形如下：

家庭照顧者未接受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三款所定喘息服務。

未入住相關長期照顧機構（含護理之家、長期照

顧中心、安養機構、養護機構）者。

已接受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家庭托顧、居家

照顧、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生活重建、社區居住

、課後照顧等照顧服務者，不得同一時段重複再

申請本項服務。

若有外縣市使用者需要使用本府臨短托服務，亦

須進行外縣市之需求評估結果符合，方得使用。

申請人於服務期間，需與單位簽訂服務契約，得

提供服務，單位應依照契約內容媒合臨托員提供

服務。

(1)

(2)

外籍看護工無法協助照顧達30日以上者

無法協助照顧領有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

之身心障礙者有下列情形：

A.

B.

C.

D.

身心障礙者僅與外籍看護工同住。

主要照顧者年滿65歲以上。

與身心障礙者共同生活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二

親等內旁系血親，其中1人亦為身心障礙者。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情形。

1.

2.

3.

4.

5.

6.

7.

8.

支 持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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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服務內容：

以陪伴身心障礙者，受託期間之安全為限，有特殊

情況經評估有實際需求者，得提供下列服務：

1.

2.

3.

4.

協助膳食：機構式照顧僅提供餵食協助；居家式

照顧提供餵食協助、烹飪協助或代購外食。

簡易身體照顧服務：協助如廁、換尿布、翻身、

拍背、肢體關節運動、上下床、個人清潔等。

臨時性之陪同就醫。(未滿12歲之兒童及心智功

能障礙者需家人陪同)

其他符合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精神之項目。

前開服務不包括到學校陪讀、訓練、到機構照顧

或接送服務。

補助標準：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

照 顧 服 務

請 詳 參

承 辦 單 位

聯 繫 表

臨時照顧
(計時者) 服務時數 / 天數 金　額

每日不超過12小時，全年度補
助服務時數以195小時為限。

每日不超過12小時，全年度補
助服務時數以195小時為限。

家托據點式

居 家 式

每小時150元

每日不超過12小時，全年度補
助服務時數以195小時為限。

機 構 式 每小時150元

短 期 照 顧
（計日者）

每日服務時數須達12小時以
上，每一個案全年最高補助
14日。

每日1,400元

每小時250元

民眾自付金額政府補助金額

居家式
家托據點式
機構式 居家式

家托據點式
機構式

補助額度

身分別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
(全額補助100%)

領有身障生活補助
(補助90%)

前兩款以外一般戶
(補助70%)

2 5 0 元 1 5 0 元 0 元 0 元

2 2 5 元 1 3 5 元 2 5 元 1 5 元

1 7 5 元 1 0 5 元 7 5 元 4 5 元

以上三項臨時照顧服務，併計使用時數，
全年最高補助195小時。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66992

廖小姐

支 持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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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應備文件：

1.

2.

3.

4.

申請表。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低收入戶證明(無則免附)。

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由該單位檢附上開資料報本

府審查核定。

身心障礙者

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

社團法人

苗栗縣身心

障礙燭光技

能發展協會

電話

267553

268687

傳真

27055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66992

廖小姐

服務內容：

1.

2.

3.

4.

5.

居家生活自理協助。

陪同社交休閒活動。

健康支持。（陪同就醫、服藥、翻身、拍背、

簡易被動式肢體關節活動等）

資源使用協助。（輔具、財務、交通、無礙環

境等）

自立生活經驗交流。

服務對象：

1.

2.

3.

4.

設籍或居住本縣之年滿18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的身心障礙者。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

服務者。

未接受機構安置、未聘僱看護（傭）、未領有

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日間照顧費或其他

照顧費用補助者。但接受衛生單位之機構喘息

服務補助者，不在此限。

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倘有申請居

家照顧服務，以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為優先順序。

到宅式
服務

家托據點式
服務

電　話單　位　名　稱

社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智 障 福 利 協 進 會

037-368611 Ⅴ Ⅴ

承辦單位聯繫表：

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

照 顧 服 務

請 詳 參

承 辦 單 位

聯 繫 表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66992

廖小姐

支 持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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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者

家 庭

托 顧 服 務

社團法人

苗 栗 縣

智障福利

協 進 會

電話

367356

傳真

361662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66992

廖小姐

服務對象：

1.

2.

3.

年滿18歲以上，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

未接受全日型住宿機構服務、未使用日間照顧、

未使用居家照顧、未聘僱看護（傭）、未領有政

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日間照顧費或其他照顧

費用之身心障礙者家庭。

1.

2.

個人助理支持服務：每小時新台幣210元。

同儕支持員服務：每小時最高補助230元，同一

身心障礙者每年原則最高補助20小時，但經評估

有需要較長時數者，不再此限。

服務內容：

身分別

補助費用
民眾自付政府補助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10%(21元)

免　費

90%(189元)

100%(210元)

一　般　戶 30%(63元)70%(147元)

1. 身體照顧服務：

包含協助如廁、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潔、進

食、服藥、上下床、陪同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

活輔具器具及其他服務。

家 庭 總 收 入 平 均 分
配 全 家 人 口 之 金 額
達 當 年 度 每 人 每 月
最 低 生 活 費 1 . 5 倍
以 上 未 達 2 . 5 倍 者

身心障礙者

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

社團法人

苗栗縣身心

障礙燭光技

能發展協會

電話

267553

268687

傳真

27055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66992

廖小姐

補助條件：

支 持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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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補助標準：

1.

2.

3.

4.

家庭托顧服務分為全日托與半日托，每日收托

時間以8小時為限，並不得提供夜間住宿服務

。

全日托以8小時計算，每天收費760元；半日托

以4小時計算，每天收費380元。

家庭托顧服務員之服務對象為身障者其配偶、

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兄弟姊妹者，則不得支領

照顧服務費。

符合補助標準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22天，所需

服務若超過22天者，由身障者自付費用。依身障

者身份別予以補助，低收入戶政府全額補助，中

低收入戶領有身障生活輔助政府補助85％，一般

戶政府補助75％，收費標準詳如下表。

半  日  托全  日  托

補助上限 民眾自付 補助上限 民眾自付

收費標準

身分別

低收入戶( 1 0 0 % ) 7 6 0 元 免費 3 8 0 元 免費

中 低 收 入 戶
領有身障生活輔助

(85%) 6 4 6 元 1 1 4 元 3 2 3 元 5 7 元

一般戶(75%) 5 7 0 元 1 9 0 元 2 8 5 元 9 5 元

身心障礙者

家 庭

托 顧 服 務

社團法人

苗 栗 縣

智障福利

協 進 會

電話

367356

傳真

361662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66992

廖小姐

2.

3.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包含換洗衣物之洗滌、文書服務、備餐服務、陪

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構、文康活動及協助參與社

區活動等服務。

安全性服務：

注意異常狀況、緊急通報醫療機構、協助危機事

故處理及其他相關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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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服務內容：

1.

2.

3.

4.

5.

6.

7.

居住環境規劃。

住民健康管理協助。

住民之社會支持。

休閒活動與社區參與。

日間服務資源連結。

增進住民與家人互動頻率。

住民權益維護。

服務單位：

1.

2.

苗栗區：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幼安教養院。

       (中山家園、新英家園)

後龍區：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新苗發展中心。

       (寧夏家園、星一家園)

社 區 居 住

財團法人

苗 栗 縣

私立幼安

教 養 院

電話

366995

財團法人

苗 栗 縣

私立新苗

教養院

電話

43043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1

温小姐

1.

2.

3.

4.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社區居住服務。

年滿18歲以上之成年心智障礙者及重度以上肢體

障礙者。

未接受機構安置、未聘僱看護（傭）、未領有政

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日間照顧費或其他照顧

費用補助者。但接受衛生單位之機構喘息服務補

助者，不在此限。

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喘息服務、

其他照顧服務，以未申領或未使用社會福利資源

者為優先服務順序。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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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

社 區 式

日 間 服 務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47

邵小姐

以定點式及常態性之日間照顧方式提供下列相關

服務︰

服務對象：

服務單位：

1.

2.

3.

4.

5.

6.

苗栗區：社團法人苗栗縣特殊教育關懷協會。

造橋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特教園區永續關懷協會。

公館區：社團法人苗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通霄區：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幼安教養院。

竹南區：社團法人苗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後龍區：社團法人苗栗縣特殊教育關懷協會。

服務內容：

1.

2.

3.

4.

5.

6.

生活自理能力增進。

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練。

休閒生活服務。

健康促進服務。

社區適應服務。

其他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社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特殊教育關

懷 協 會

電話

261229

721768

社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智 障 福 利

協 進 會

電話

232856

480480

傳真

361662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特 教

園 區 永 續

關 懷 協 會

電話

651198

財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私 立 幼 安

教 養 院

電話

760195

366995

傳真

366885

1.

2.

3.

4.

1 8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未接受機構安置、未聘僱看護(傭)、未使用家

庭托顧、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

他照顧費用者。

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喘息服務

、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其他照顧服務。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支 持 服 務

33



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社 區 日 間

作 業 設 施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332147

邵小姐

服務對象：

1.

2.

3.

4.

5.

1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身心障礙者具有生活自理能力、有意願且經作業

設施評估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4小時，每週20小

時為原則。

經職業輔導評量不符合進入庇護工場條件者，且

未安置在日間照顧機構者。

具生活自理能力與交通能力。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

務。

服務內容：

1.

2.

3.

4.

5.

獨立生活能力。

基本認知能力。

作業技能。

社會能力。

作業態度。

1.苗栗市：社團法人苗栗縣聲暉協進會

          (851工坊)

2.苗栗市：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幼安教養院

          (幼愛工坊)

3.頭份市：社團法人苗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566工坊)

4.竹南鎮：社團法人苗栗縣身心障礙福利協進會

          (栗子工坊)

5.通霄鎮：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附設    

          苗栗縣私立聖家啟智中心(聖家工坊)

服務單位：

社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聲暉協進會

電話

275336

傳真

277180

財 團 法 人

苗栗縣私立

幼安教養院

電話

337890

366995

傳真

366885

社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智 障 福 利

協 進 會

電話

633563

368611

傳真

361662

社 團 法 人

苗 栗 縣

身 心 障 礙

福利協進會

電話

550727

630273

傳真

614482

財團法人天

主教會新竹

教區附設苗

栗縣私立聖

家啟智中心

電話

750012

傳真

481476

身心障礙證明。

應備文件：

以作業活動為主，休閒文康相關活動為輔，

服務領域包含：

支 持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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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法 人

苗栗縣智障

福利協進會

電話

368610

傳真

361662

服務內容：

1.

2.

3.

4.

運用個案管理服務方式執行整體服務計畫及發展

在地化社區資源服務並建構周延且完整的福利資

源輸送網絡，以提供雙老家庭適切之服務。

連結各資源單位提供持續性的關懷。

依家庭個別需求提供專業到宅服務。

依服務需求辦理相關活動或會議並邀請專家學

者共擬或研商服務事宜。

精神障礙者

協作模式服

務據點計畫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964

朱小姐

服務對象：

服務單位：

築心會所

服務內容：

1.

2.

3.

4.

5.

辦理社區式服務，以夥伴關係及同儕支持服務精

神，提供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增進人際關係及社

交技巧、休閒生活、健康促進、社區適應等服務。

進行外展服務，發掘個案及進行家庭關懷訪視。

辦理照顧者、家屬、手足支持性服務。

辦理各類成長團體講座課程及社交休閒活動等。

依服務使用者需求連結就業服務、夜間服務資源

及其他相關資源。

中華民國

珍珠社會福

利服務協會

電話

275088

0963-588841

1.

2.

1 8歲以上居住於社區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障礙類別為第1類神經系

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且「I C D診斷」欄

位之代碼【12】。

具精神疾病診斷或領有重大傷病證明卡者。

心智障礙者

雙 老 家 庭

支 持 整 合

服 務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976

李先生

服務對象：

居住或戶籍設於本縣之35歲以上且與60歲以上主

要照顧者居住於社區之智能障礙者(含智能障礙

合併腦性麻痺患者)、自閉症、精神障礙者或含

有上述類別之一之多重障礙者為服務對象。

支 持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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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服務對象：

1.

2.

3.

4.

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15歲以上，未在學之智能障礙

者、自閉症(或含智能障礙或自閉症之多重障礙者)。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行為輔導服務。

居住在家宅中或使用社區居住據點(含日間照顧

服務、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家庭托顧，為服務對

象。

未接受機構安置使用者。

服務內容：

1.

2.

針對嚴重情緒問題複雜之服務使用者，採取「服

務對象」、「家庭照顧者」及「社區式服務專業

人員」三面向進行整合性介入。

依個案個別需求提供現場輔導、互動溝通技巧、

情境演練、行為支持策略、家屬心理諮商、家庭

支持服務及社會福利資源連結。

身心障礙者

嚴 重 情 緒

行 為 正 向

支 持 整 合

模 式 服 務

中 華 民 國

珍珠社會福

利服務協會

電話

0963737227

傳真

267855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8739

林小姐

身心障礙者

視 障 生 活

重 建 服 務

社團法人

苗栗縣

視覺障礙者

福利協進會

電話

269478

傳真

27963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3

李小姐

設籍或居住於本縣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視覺障

礙者或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者，服務優先順序

如下：

服務對象：

1.

2.

3.

4.

5.

6.

新領證明且中途致障者。

中途致障且未接受過定向訓練者。

中途致障且具生活重建、生活自理需求者。

現未安置或未曾安置於各類身心障礙福利單位

或特殊學校者。

其他：有就業、就學或其他需求者，經受任人

評估須優先接受訓練者。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視障生活重建

服務。

支 持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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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有聽語障者或合併聽語障之多重障礙之身心障

礙證明者及其家屬或有同步聽打需求單位。

服務對象：

苗栗縣肢體

功能障礙者

生 活 重 建

服 務

社 團 法 人

苗栗縣脊髓

損傷者協會

電話

482838

胡社工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8290

許小姐

服務項目：

1.

2.

3.

4.

5.

6.

7.

1.

2.

個案管理服務。

肢體生活重建服務。

訓練課程服務。

資源轉介服務。

輔具及居家環境評估服務。

心理評估服務。

諮詢服務。

服務流程：

1.

2.

由服務對象主動提出申請。

由社工員主動發掘或接受相關單位轉介。

服務據點：

1.

2.

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3鄰青草27-23號(辦公室)

苗栗市嘉新里經國路四段851號6樓(訓練室)

服務對象：

18至64歲領有身障證明、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且

未接受全日型及夜宿型機構者，其個人有意願接

受服務之身心障礙者。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肢體生活重建服

務。

身心障礙者

視 障 生 活

重 建 服 務

社團法人

苗栗縣

視覺障礙者

福利協進會

電話

269478

傳真

27963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3

李小姐

服務內容：

1.

2.

3.

4.

5.

6.

7.

8.

個案管理專業模式。

盲用電腦與文書訓練。

點字能力訓練。

定向行動訓練。

生活自理能力訓練。

提供相關資源訊息或進行轉介。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

成長團體課程、技藝、體能及休閒服務活動。

溝通無障礙
手 語 翻 譯
聽打、視訊
服 務

社團法人
苗栗縣

聲暉協進會
電話
275336
傳真
27718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3

李小姐

支 持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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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1.

2.

3.

4.

5.

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戶籍謄本、醫師證明(醫院診

斷書)影本、(身障證明影本）。

聲請人之戶籍謄本、印章。

欲任監護人（可複數）之戶籍謄本、印章。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戶籍謄本或機關機構名

稱地址電話及代表人。

監護或輔助宣告聲請狀(可至台灣苗栗地方法院查

詢)。

所需費用：

1.

2.

聲請宣告費用新台幣1,000元。

受監護（輔助）宣告人精神鑑定費用（視各醫院

之鑑定費用）。(為申請人負擔)

可由本人、配偶、四等親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

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

機構向法院提出聲請。

服務對象：

1.

2.

監護宣告：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表示意思或

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者 。

輔助宣告：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

聲請人之範圍：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7.

公務機關辦理相關業務事項之聽打服務。

非營利團體辦理聽障相關各項未收費之服務、

活動、研習、會議之同步聽打服務。

偵訊或司法訴訟、警政訊問(含報案)等。

法律諮詢服務。

一般溝通協調事務。

就學相關活動，如親師座談會、講座或親職教

育課程等。

其他社會參與活動，經縣府或承辦單位評估認定。

監護(輔助)

宣告及關懷

訪 視 服 務

受理單位

苗栗

地方法院

電話

330083

苗栗縣身心

障礙者個案

管理中心

電話

26082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1

温小姐

溝通無障礙

手 語 翻 譯

聽打、視訊

服 務

社團法人

苗栗縣

聲暉協進會

電話

275336

傳真

27718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3

李小姐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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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表示意思或

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者 。

輔助宣告：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

(1) 乘客編號(身分證字號後五碼)及姓名。

小 型

復 康 巴 士

交 通 接 送

服 務

服務對象及預約方式：

小型復康巴士

委託馬仲小

客車租賃有

限公司辦理

預 約 專 線

037-374785

037-374885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037-558281

(申訴專線)

1.

2.

3.

第一類植物人。(可坐輪椅者)

第七類重度以上，下肢障礙

需使用輪椅。

多重障礙 (含第七類或肢體

障礙)，需使用輪椅者。

1.

2.

A 等級以外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且需使用輪椅者。

A等級以外之重度以上視覺

障礙且行動不便者。

於用車日前7日起

至前1日中午12時

止，以專線電話訂

車。

於用車日前5日起

至前1日中午12時

止，以專線電話訂

車。

於用車日前3日起

至前1日中午12時

止，以專線電話訂

車。

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因行

動不便需使用輪椅者。(需檢

附醫生診斷證明或治療師評估

報告)

障別等級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預 約 訂 車 方 式

Ａ等級

Ｂ等級

Ｃ等級

每日上午7時30分起發頭班車，末班車如併回程

最遲返車時間應在夜間21時抵發車處。

逢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春節期間車輛減半，

並依服務單位車輛及駕駛員調度情形提供服務。

因天然災害(颱風、地震等)宣布停班停課，則

暫停出車。

服務時間：

1.

2.

3.

預約訂車及查詢服務時間：每日上午8時30分至

中午12時止，下午1時30分起至下午5時止。

乘客資料傳真：037-750058(僅用於訂車乘客資

料建立及更新)。

訂車時請主動告訴承辦廠商以下資料，並依下列

步驟辦理：

預約訂車時間及預約規定如下：

1.

2.

3.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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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2)

(3)

(4)

(5)

(6)

預訂乘車日期、出發時間。

預訂乘車用途。

預訂出發地點、抵達地點。

是否有人陪同(人數以1人為限)。

完成訂車。

對　　象 趟　　次 收　費　標　準

低 收 入 戶 者

每 人 每 月

免 費 搭 乘 4 次

( 含 縣 外 1 次 )

1.

2.

縣內：

依本縣計程車費率1/3計價。

縣外：

依本縣計程車費率1/2計價。

免 費

無 限 制

一般戶及超出

免 費 趟 次

低 收 入 戶 者

補助標準：

小 型

復 康 巴 士

交 通 接 送

服 務

小型復康巴士

委託馬仲小

客車租賃有

限公司辦理

預 約 專 線

037-374785

037-374885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037-558281

(申訴專線)

請乘客於預約用車時間前至乘車地點等候。

如車輛抵達預訂乘車地點，於預約時間1 0分

鐘後(臨時訂車預約時間5分鐘後)，乘客仍未

抵達約定地點，則以「應取消服務而未取消

」處理，扣點兩點。並視同放棄該趟次服務

。駕駛員向承辦廠商回報後得先行離開，前

往下一服務趟次。

為維護雙方權益，駕駛員僅於車後輪椅升降

機或車門邊等候。

搭車請務必由1名陪同者隨行，若無則請簽列

無陪同者切結書。

乘車等候及陪同者相關規定如下：

1.

2.

3.

4.

1.

2.

3.

收費有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共乘者收費優惠50％。

停車費及行駛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依實際支付金額計收

(俟免收通行費配套方案結束後，再行收費)。

※註：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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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政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立案之身心障礙團

體及機構、相關福利單位或社區舉辦有關身

心障礙者之各項活動，需提供身心障礙者載

送服務者。

特殊教育學校或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各級學校

，提供校外教學或活動時之身心障礙者載送

服務。

其他情形特殊，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得向本

府申請專案核准。

服務對象及申請單位：

自每日上午8時起至下午5時止，星期例假日

、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亦同。

非前項服務時間、夜間服務及借用當次需駕

駛人跨日服務者，申請單位應依勞動基準法

規定計算工時並由申請單位自行支付駕駛人

之加班費。

服務時間：

服務使用費：行駛至本縣、新竹縣、新竹市

、台中市，每日酌收新臺幣3,00 0元；其他縣

市為新臺幣5,000元，未滿1日以1日計。

其他費用：油料費、停車費、乘客(含駕駛人

)旅遊平安保險費等其他相關費用皆由申請單

位自行負擔。

前項油料費以申請單位返還大復康前陪同駕駛

人至加油站使用車隊卡加滿油之費用計算。

申請單位於服務結束後5天內，繳交服務使用

費、油料費等費用至本府專戶。

相關費用：

大 型

復 康 巴 士

交 通 接 送

服 務

大型復康巴士

預約專線：

037-558281

身障服務科

陳小姐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037-558281

(申訴專線)

1.

2.

3.

4.

1.

2.

3.

1.

2.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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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緊急出口
Emergency Exit

緊急出口
Emergency Exit

緊急出口
Emergency Exit

緊急出口
Emergency Exit

專用停車位

識 別 證 明

各鄉鎮

市公所

或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559650

葉先生

備註：

服務對象：

1.

2.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並經需求評估為行動不便者。

專用停車識別證及專用身障車牌，擇一申請。

1.

2.

3.

停車證申請原因消滅時(如：戶籍遷出、死亡

、證明失效或經重新鑑定不符行動不便者)，

將依規定註銷，並請將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繳還

至各鄉鎮市公所或本府社會處身障服務科。

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以自用小客車、自用小

客貨車、計程車為限。

以計程車申辦者駕照、行照應為身障者本人並

檢具身心障礙者本人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證。

經本縣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或機構辦理各項

社會福利活動，服務使用費採8折計費。

本府及所屬機關因業務需求或公益福利活動

且經本府專案簽核同意者，得免收服務使用

費及油料費。

其他情形特殊，得向本府申請專案核准免予

收取服務使用費及油料費。

申請單位應於車輛借用日期2週前先向本府預

約服務，預約完成1週內備文並檢附申請表、

計畫書或行程表提出申請。

出車前3日應將借用期間保險費收據影本及參

加人員名冊送至本府備查後准予出車。

不符前二項規定者，本府得停止服務不予出車。

申請流程：

注意事項：

大 型

復 康 巴 士

交 通 接 送

服 務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037-558281

(申訴專線)

大型復康巴士

預約專線：

037-558281

身障服務科

陳小姐

5.

6.

7.

1.

2.

3.

按要點第7點規定，如遇本縣重大活動等縣內

團體與他縣市團體有撞期，以本縣優先。

1.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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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專用停車位

識 別 證 明

各鄉鎮

市公所

或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49

徐小姐

559650

葉先生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8290

許小姐

備註：

身心障礙者因行動不便無法親自至鄉(鎮、市)

公所申請者，得委託他人備齊應備文件及其他

足資證明身分關係之文件代為辦理（須附委託

授權書）。

4.申請方式：各鄉鎮市公所、通訊或本府第二辦

　　　　　公大樓1樓身心障礙服務台。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駕駛執照正反面影本。

汽車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可同址分戶）。

繳回舊停車證（遺失者請附遺失切結書；首次

申請者免附）

印章（身障者、駕駛人）。

苗栗縣身心

障礙者愛心

陪 伴 卡

設籍於本縣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該證明有註記

「陪伴者優惠」之身心障礙者，得申請愛心陪伴卡

供隨行陪伴者使用。

應備文件：

1.

2.

3.

4.

5.

申請表。

國民身分證影本(須攜帶正本供查驗)或戶口名簿

(未取得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辦理，且須含

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

最近1年內2吋半身照片2張。

印章。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須攜帶正本供查驗）。

服務對象：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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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敬老愛心卡

搭 乘

大 眾 捷 運

半 價 優 待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558517

彭小姐

設籍本縣且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縣民。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申請表。

國民身分證影本（須攜帶正本供查驗）或戶口名

簿（未取得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辦理，且須

含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

最近1年2吋半身照片2張。

印章。

身心障礙者請檢附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須攜帶正

本供查驗）。

身心障礙者因行動不便無法親自至鄉（鎮、市）

公所申請者，得委託他人備齊應備文件及其他足

資證明身份關係之文件代為辦理（須附委託授權

書）。

本縣身心障礙者於搭乘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及高雄捷運，身心障

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持身心障礙者身分證及身心障礙證明正本，至捷

運各車站服務窗口臨櫃購票，經站務人員驗證身份無誤，得享半價優

待措施。

搭 乘

交 通 工 具

半 價 優 待

身心障礙者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憑身心障礙證明，半價優待；

陪伴者經需求評估認定需陪伴者，其必要陪伴者以1人為上限，半價

優待。

文 康 場 所

風景區優待

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

障礙證明予以免費，其為私人者，應予半價優待；陪伴者經需求評

估認定需陪伴者，其必要陪伴者以1人為上限，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

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予以免費，其為私人者，應予半價優待。

服務對象：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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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身心障礙者

生 涯 轉 銜

通 報 中 心

以就醫服務、就業服務、就養服務、就

學服務、家庭支持、生活支持6大面來提

供或轉介各階段所需資源。

服務對象：

1.

2.

設籍或實際居住苗栗縣7-64歲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者面臨多重需求，且需求的滿足非單一助人者所

能提供服務者；或因資源不足、連結有困難，無

法有效使用資源之身心障礙者。

具可能取得身障證明之疑似身心障礙者（需檢附

醫療單位開具診斷證明）協助取得身心障礙證明

並提供後續福利資源。

服務內容：

經教育、衛生、勞工及其他社會福利單

位轉介（銜）之身心障礙者。

個案來源：

社會處身障服務科

559651 溫小姐

◎頭份.苑裡.銅鑼.獅潭

三灣.南庄

559652 李小姐

◎竹南.通霄.頭屋.西湖

造橋.公館

559653 李小姐

◎苗栗.卓蘭.泰安.後龍

三義.大湖

◎傳真：037-367213  

身心障礙者

主 動 關 懷

服 務 計 畫

1.

2.

3.

設籍且居住於本縣，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經社政或相關單位轉介。

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照顧者主動有意願尋求協助

者。

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1.

2.

3.

4.

社工家庭關懷訪視及轉介服務，結合專業人員外

展訪視服務。

辦理支持性團體、友伴團體、兩性教育自我保護

成長團體。

心理諮商輔導或心理協談服務。

福利諮詢及資源連結等。

中華民國

珍珠社會福

利服務協會

陳社工

037-269978

社團法人

苗栗縣智障

福利協進會

陳社工

潘社工

037-368611

037-368610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8290

許小姐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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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1.

2.

第1類精神障礙者：

中華民國珍珠社會福利服務協會

(苗栗縣苗栗市站前路1號15樓之3)。

第2至8類身心障礙者：

社團法人苗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苗栗縣苗栗市勝利里金龍街188號)。

服務據點：

身心障礙者

主 動 關 懷

服 務 計 畫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8290

許小姐

身心障礙者

家庭照顧者

支 持 服 務

1.

2.

3.

設籍且居住於本縣，持有本縣核(換)發第1類身心

障礙證明者之主要照顧者(以精障者家庭為主)。

設籍且居住於本縣，持有本縣核（換）發第2類

至第7類身心障礙證明者之主要照顧者。

經需求評估建議使用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

服務。

1.

2.

第1類精神障礙者：

中華民國珍珠社會福利服務協會

(苗栗縣苗栗市站前路1號15樓之3)。

第2至8類身心障礙者：

社團法人苗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苗栗縣苗栗市勝利里金龍街188號)。

服務內容：

服務據點：

服務對象：

1.

2.

3.

4.

5.

6.

家庭關懷訪視服務

臨時性照顧服務

辦理照顧者支持團體

心理諮商輔導或心理協談服務

照顧者紓壓及休閒課程

結合其他專業人員提供外展訪視服務

中華民國

珍珠社會福

利服務協會

黃社工師

037-269978

0963923832

社團法人

苗栗縣智障

福利協進會

林社工

037-368612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8290

許小姐

中華民國
珍珠社會福
利服務協會

陳社工
037-269978
社團法人
苗栗縣智障
福利協進會

陳社工
潘社工

037-368611
037-368610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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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福利，詳情請洽各相關單位或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心 理 重 建

苗栗縣政府

毒品防制

及心理衛生

中心

毒品防制

及心理衛生

中心

558182

陳先生

家庭教育諮

詢專線：

4128185   

教育處

家教中心 

350746

羅小姐

服務時間：(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周一~六上午09:00-12:00

周一~六下午02:00-05:00

周一~五晚上06:00-09:00

服務對象：

補助標準：

1.

2.

免費申請。                                                                                                   

補助以4次為限。

婚 姻 輔 導

有家庭問題、婚姻溝通、性別交往、自我調適、

親子關係、人際關係與溝通問題等方面困擾的本

縣民眾。

本縣民眾，或依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服務內容：

提供心理諮商服務。

服務內容：

1.

2.

婚姻教育-

                                                        

講座活動-

辦理婚前、將婚、新婚、已婚等各

階段婚姻教育方案，提供一些提醒

、叮嚀與經營婚姻生活的方法。                                                        

親職教育、婚姻教育、社區婦女教

育、愛的存款簿活動，請洽教育處

家教中心FB資訊。

服務對象：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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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子宮內避孕器裝置 1,000元

女 性 結 紮 10,000元

男 性 結 紮 2,500元

結 紮 手 術 麻 醉 3,500元

免費申請。                                                                                                   

補助以4次為限。

辦理婚前、將婚、新婚、已婚等各

階段婚姻教育方案，提供一些提醒

、叮嚀與經營婚姻生活的方法。                                                        

親職教育、婚姻教育、社區婦女教

育、愛的存款簿活動，請洽教育處

家教中心FB資訊。

本人或其配偶、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患有精神疾患。

2.患有礙優生疾病。

3.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4.列案低收入戶。

生 育 輔 導

提供生育調節補助，補助項目及金額：

服務對象：

衛生局

保健科

558510

趙小姐

鄉鎮市

衛生所

※生育輔導

※生育調節補助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提供產期、哺乳、嬰幼兒健康照護及諮詢服務。

本縣民眾。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支 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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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業

輔 導 服 務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559960

杜先生

服務內容：

1.

2.

3.

4.

5.

創業諮詢。

創業指導。

創業知能研習。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創業設施設備補助。

服務對象：

申請創業輔導服務之身心障礙者，除具工作能力、

創業意願及能力外，並應符合規定資格：

1.

2.

設籍並居住本縣，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年滿20歲以上未滿65歲之身心障礙者。

應備文件：

1.

2.

3.

4.

檢具創業輔導服務申請書、創業輔導服務計畫書。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足以證明於本縣依法經營3個月以上3年以下之文

件。

切結書。

補助標準：

1.

2.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創業設施設備：

針對申請個案提供創業所需設施補助，每人最高

新臺幣2萬元。

(1)

(2)

每人以貸款本金新臺幣50萬元之利息補貼

為上限，合夥共同創業且均符合規定者，得

同時申請，以4人為上限。

本利息補貼期限最長為7年，補貼金額以年

利率3%為上限。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就 業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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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業

輔 導 服 務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559960

杜先生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與創業設施設備補助得擇一申

請，每人以申請1次為限。

本府得派員訪視申請創業輔導服務者之經營情形

，經發現與創業計畫不符、轉讓或違反其他法令

等情事，經本府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者，

得終止創業輔導服務。

3.

4.

職 業 重 建

個 案 管 理

服 務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559966

葉先生

559968

吳先生

559967

詹小姐

服務對象：

1.

2.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年滿15至64歲，具就業意願及能力，有意願於

苗栗縣境內就業者。

服務內容：

以個案管理方式，由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評估其

能力與需求，訂定適切之個別化職業重建服務計

畫，有效連結及運用當地身心障礙者各項職業重

建服務資源，使身心障礙者在職業重建過程中獲

得連續性、無接縫適當之專業服務，以達協助身

心障礙者就業之目的。

請攜帶身心障礙證明及身分證，並先電話預約時

間。

申請流程：

親自或電洽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559962

賴小姐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年滿15至64歲之身心障礙者，並經本府身心障礙

職業重建窗口評估轉介者。

申請流程：

身心障礙證明、身分證。

應備文件：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就 業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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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

就 業 服 務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勞資關係科

◎支持性就業服務

559134 陳小姐

◎庇護性就業服務

559962 賴小姐

◎職業訓練諮詢

559960 杜先生

559962 賴小姐

服務對象：

1.

2.

1.

2.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年滿15至64歲、具有工作意願及工作能力者。

支持性就業服務(含一般性就業服務)。

庇護性就業服務。

服務內容：

1.

2.

3.

4.

5.

6.

求才、求職服務。

就業諮詢與追蹤輔導。

就業媒合推介、轉介。

職業訓練、庇護性就業諮詢。

工作適應與追蹤輔導。

職務再設計補助暨諮詢服務。

※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晤談評估後依就業能力派案：

職務再設計

服務對象：

1.

2.

3.

4.

5.

雇主。

身心障礙自營作業者。

公、私立職業訓練機構。

接受政府委託辦理職業訓練之單位。

接受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居家就業服務之單位。

應備文件：

1.

2.

3.

4.

申請書。

身心障礙證明。

身心障礙者之投保證明、僱用證明、接受職業

訓練或居家就業服務相關證明。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身心障礙者因就業所需，得申請補助就業轉具。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559960

杜先生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就 業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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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國 家

考 試 補 習

補 助

服務對象：

補助標準：

1.

2.

凡報名參加合法立案之補習班所開設之國家考

試補習課程（面授或函授），並於參加補習課

程後1年內參加國家考試者，得自考試完畢之日

起3個月內檢具相關文件提出補助申請，逾期不

予受理。

但當年度未舉辦該項考試科別者，不在此限。

補助以1次為限，補助額度以實際繳交學費金額

之1/2計算，面授課程最高補助新台幣2萬元；

函授課程最高補助新台幣1萬元。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申請書、切結書、領據。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

申請人存摺帳戶封面影本。

報名(教材)繳費單正本。

上課證及考試入場證（需完成到考證明登載）

，查驗後退還。

課程表及上課出缺席紀錄證明（缺席時數不得

逾上課總時數之1/5），函授課程免附。

設籍本縣年滿18歲以上，並依法領有身

心障礙證明者。

應備文件：

身心障礙證明、身份證、印章及2吋相片1張。

需本人親自到縣政府社會處身障服務科，申請核發

「資格審核證明書」後，再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彩

券中心申請核發「甲類經銷證」及批購彩券事宜。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勞工及青年

發 展 處

勞資關係科

335475

林先生

公 益 彩 券

經 銷 商

社 會 處

身障服務科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彩 券 中 心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650

葉先生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就 業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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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

保 護 服 務

社 會 處

保護服務科

社會處

保護服務科

360995

傳真

332097

服務對象：

1.

2.

凡遭受不當對待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前項所稱不當對待包含：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諮詢、個案關懷、陪同服務、經濟支持、

安置服務、權益維護、醫療協助。

通報人請於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線上通報。

(1)

(2)

(3)

(4)

(5)

(6)

(7)

遺棄。

身心虐待。

限制其自由。

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發生

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或供人參觀。

強迫或誘騙身心障礙者結婚。

其他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礙者為犯罪

或不正當之行為。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保 護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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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立

國民中小學

就 學 費 用

減 免

就 讀 學 校

教育處

特教科

559701

吳先生

◎

◎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本縣私立國民中小學，於規

定期限內，向就讀學校申請。

其最近一年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台幣2 2 0萬

，其就學費依障礙程度不同作為減免基準：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本縣私立國民中小學，

於規定期限內，向就讀學校申請。

其最近一年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台幣2 2 0萬

，其就學費依障礙程度不同作為減免基準：

(1)

(2)

(3)

身心障礙程度屬極重度及重度者：

免除全部就學費用。

身心障礙程度屬中度者：

減免70%就學費用。

身心障礙程度屬輕度者：

減免40%就學費用。

(1)

(2)

(3)

身心障礙程度屬極重度及重度者：

新台幣1萬元。

身心障礙程度屬中度者：

新台幣7,000元。

身心障礙程度屬輕度者：

新台幣4,000元。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教 育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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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前

身 心 障 礙

幼 兒

教 育 補 助

就 讀 學 校

教育處

特教科

559701

吳先生

公 立 國 民

中 小 學

代收代辦費

減 免

就 讀 學 校

教育處

國教科

559695

余小姐

申請條件與減免內容：

1.

2.

學生本人或父母中有一方領有重度(含)以上之

身心障礙證明者得以減免家長會費、學生團體

保險費及教科書籍費。

學生本人或父母中有一方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並經導師認定家庭突遭變故致經濟陷入困境

無法順利就學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得以減免

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教科書籍費。

1.

2.

3.

就讀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不含準公共教保服務

機構、非營利幼兒園、政府機關(構)與公營公

司委託辦理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社區(

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每人就讀1學期，

補助7,500元。

就讀私立社會福利機構者，每人就讀1學期，

補助7,500元。

就讀公立社會福利機構者，每人就讀1學期，

補助3,000元。

身心障礙幼兒係指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之2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

身心障礙幼兒。

身心障礙幼兒就讀下列依法立案之機構者，得依

規定申領「身心障礙幼兒學前教育補助」：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教 育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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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就 學

交通費補助

就 讀 學 校

教育處

特教科

559701

吳先生

為就讀本縣縣立高級中學、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公私立幼兒園，並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本身因無

法自行上下學，且本府特教交通車無法提供接送

服務者，本府補助交通費。

教 育 代 金
教 育 處

特 教 科

教育處

特教科

559703

張小姐

課 後 照 顧

教育處

特教科

559703

黃小姐

經提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查通

過在家教育者，本府補助教育代金。

教 育

輔 助 器 材
就 讀 學 校

教育處

特教科

559703

張小姐

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業輔導會鑑定為特

殊教育學生，因教育必須之教育輔助器材、無障

礙器材。

1.

2.

學期中課後照顧：由設籍學校依學生參加意願

規劃辦理，成班學生數每班10-12人，每安置1

位 障 礙 等 級 中 度 以 上 學 生 ， 得 減 少 1 人 。                                                         

寒暑假課後照顧：由民間團體規劃辦理，成班

學生數每班10-15人，每安置1位障礙等級中度

以上學生，得減少1人。

就 讀 學 校

相 關 民 間

團 體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教 育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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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

1.

2.

3.

4.

申請表1份。

申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1-3位(3位為宜)聯絡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1份

。

社會處

老人福利科

559642

劉小姐

愛 心 手 鍊

（預防走失服務）

戶 籍 地

鄉鎮市公所

服務對象：

設籍本縣領有智障、自閉症、失智症及慢性精神疾

病身心障礙證明者。

輔 具 租 借

苗栗縣北區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市經國路4段851號

037-268463

苗栗縣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通霄鎮新生路5號

037-752642

服務對象：

1.

2.

凡設籍本縣或實際居住本縣有輔具使用需求者。

縣內機關團體因活動、宣導等公務之短期借用

輔具。

應備文件：

1.

2.

3.

4.

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一般民眾：身份證、駕駛執照擇一證件。

具有低收入戶資格者：請另備低收入戶證明。

縣內機關團體因公務需要：請檢附公文辦理借

用手續。

其他須知：

1.

2.

3.

辦理輔具租借需繳納保證金及租金，付款後完

成租借手續。

經苗北輔具中心、苗南輔具中心人員在租借服

務前先了解使用者基本身體狀況，免評估項目

可由苗北、苗南輔具中心正職人員辦理，須經

評估項目由輔具評估人員租借辦理。

租借輔具由中心人員提供紙本資訊或指導說明

輔具操作及衛教，確認租借者操作方式後始得

租借。於租借手續辦理完畢請租借者填寫服務

滿意度調查資料。

學期中課後照顧：由設籍學校依學生參加意願

規劃辦理，成班學生數每班10-12人，每安置1

位 障 礙 等 級 中 度 以 上 學 生 ， 得 減 少 1 人 。                                                         

寒暑假課後照顧：由民間團體規劃辦理，成班

學生數每班10-15人，每安置1位障礙等級中度

以上學生，得減少1人。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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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1.

2.

3.

家庭總收入分配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

超過最低生活費（1 1 1年度最低生活費為新台

幣14,230元）。

不動產（土地及房屋）現值每戶未超過新台幣

358萬元。

動產（存款加投資）每人每年未超過新台幣

80,000元。

社會處
社會救助
及社工科
諮詢專線
559666
黃小姐
368082
羅小姐
559664
林先生
559671
黃小姐
559659
楊小姐
559083
江小姐

低 收 入 戶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免徵牌照稅

稅務局

373561

373562

373563

稅 務 局

應備文件：

1.

2.

3.

4.

5.

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行車執照正本。

戶口名簿正本。

車主私章。

車主之金融帳戶存摺影本。

以上正本均應在有效期間內，且於車籍所在地辦理。

◎

◎

◎

身心障礙者本人領有汽車駕駛執照,免稅之車輛

須為身心障礙者本人所有，且每人以1輛為限。

【身心障礙者本人所有車輛，由稅務局主動通知

核定免稅，免再提出申請。】

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執照之身心障礙者，

可以本人、配偶、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或法

院選定之監護人或輔助人所有之車輛申請免稅，

每一身心障礙者以1輛為限。

免徵金額以汽缸總排氣量2,400cc、完全以電能為

動力之馬達最大馬力262英制馬力(HP)或265.9公

制馬力(PS)車輛之稅額(11,230元)為限，超過部

分,不予免徵。

◎如戶籍遷出不同址，自戶籍遷出之日起恢復課稅。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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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標準：

死亡或重傷發給救助金新台幣2,000至10,000元。

負家庭主要生計者發生變故新台幣2 , 0 0 0元至

5,000元。

應備文件：

1.

2.

3.

4.

全戶戶籍資料。

醫療費收據、醫療診斷證明書正本。

死亡證明書正本。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家庭生活補助費補助標準：

1.

2.

3.

4.

一款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新台幣11,040元。

二款低收入戶，每戶每月新台幣6,358元。

二、三款低收入戶，戶內15歲以下兒童，每人

每月新台幣2,802元。

二、三款低收入戶，戶內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

，每人每月新台幣6,358元。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全戶戶籍謄本。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個人各類所得清單。

社會救助調查表及檢核表。

全戶郵局封面及內頁影本。

其他證明文件（如高中職以上學生證、身心障礙

手冊或證明、醫院診斷書、失蹤證明等）。低 收 入 戶

社會處

社會救助

及社工科

諮詢專線

559666

黃小姐

368082

羅小姐

559664

林先生

559671

黃小姐

559659

楊小姐

559083

江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急 難 救 助

社會處

社會救助

及社工科

559668

林小姐

559669

彭小姐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服務對象：

1.

2.

3.

4.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

戶內人口遭意外傷害或罹患重大疾病住院治療

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人口發生變故，致家庭生活

陷困者。

其他遭遇急難事故者。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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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標準：

社會處

社會救助

及社工科

559668

林小姐

服務對象：

1.

2.

3.

本縣列冊低收入戶死亡者之親屬。

本縣獨居列冊低收入戶，死亡後無親屬辦理喪

葬事宜，協助辦理殮葬之公務機關。

本府委託福利養護機構安置之列冊低收入戶，

死亡後無親屬辦理喪葬事宜，負責協助殮葬之

該機構。

1.

2.

本縣列冊之低收入戶者，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

20,000元。

本縣列冊之低收入戶者，委託福利養護機構安

置，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35,000元。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7.

申請表。

死亡證明書正本。

3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加蓋公司（商號）章及負責人印鑑章之喪葬費

相關收據及明細表。

領款收據正本1份。

死亡者就養證明。

低 收 入 戶

喪 葬 補 助
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

項　目 申請單位 業務單位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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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位置：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8281

陳小姐

貼紙簡介：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公平參與、機會平等及權益保

障，特結合CRP D與本縣吉祥物「貓裏喵」圖樣，

設計「全臺首創」之身心障礙者行車友善貼紙，

增進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認識、支持與尊重，

並鼓勵身心障礙者加以運用，提升其社會參與之

意願，進而落實其權益保障。

如右申請單位。

領取資格：

設籍或實際居住於本縣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領取方式：

縣民可至貼紙發放位置憑身心障礙證明領取。

備註：

1.

2.

團體申請：

可向身障機構、社團報名，累計達10人以上，

可向警察局鑑識科(037-380299)提出申請並派

員前往協助指紋捺印與建檔服務。

個人申請：

請親洽任一單位辦理。

應備文件：

1.

2.

3.

攜帶證件(確認身分)

申請時填寫同意書(戳章)

過程完全免費(防止詐騙)

身心障礙者

行 車 友 善

貼 紙

1.

本縣各鄉鎮

市 公 所

2.

本府第二辦

公大樓1樓

身障服務台

3.

本縣身心障

礙發展中心

服 務 台

4.

本縣南區輔

具資源中心

社會處

身障服務科

559939

邱小姐

指 紋 捺 印

建 檔 服 務

警察局

鑑識科

380299

苗栗分局

(偵查隊)

350119

竹南分局

(偵查隊)

473818

頭份分局

(偵查隊)

670068

通霄分局

(偵查隊)

752806

大湖分局

(偵查隊)

99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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